
附件２

典型黑土区重点县（市、区）黑土地保护

农艺措施任务分解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序号 县 （市、区）
年均任务 ５年累计任务

秸秆还田
（万亩）

有机肥＋深翻
还田 （万亩）

秸秆还田
（万亩次）

有机肥＋深翻
还田 （万亩）

合　　计 ２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长春市双阳区 ５０ １２６ ２５０ ６３
２ 长春市九台区 １０２ ２５４ ５１０ １２７
３ 农安县 １７１ ４２８ ８５５ ２１４
４ 榆树市 １７５ ４３８ ８７５ ２１９
５ 德惠市 １２６ ３１４ ６３０ １５７
６ 公主岭市 １３９ ３４８ ６９５ １７４
７ 永吉县 ５０ １２６ ２５０ ６３
８ 蛟河市 ６６ １６４ ３３０ ８２
９ 桦甸市 ７８ １９６ ３９０ ９８
１０ 舒兰市 ７７ １９４ ３８５ ９７
１１ 磐石市 ７７ １９４ ３８５ ９７
１２ 梨树县 １２６ ３１４ ６３０ １５７
１３ 伊通县 ６９ １７２ ３４５ ８６
１４ 双辽市 ６３ １５６ ３１５ ７８
１５ 东丰县 ６０ １５ ３００ ７５
１６ 辉南县 ３８ ９４ １９０ ４７
１７ 柳河县 ５３ １３４ ２６５ ６７
１８ 松原市宁江区 ３６ ８６ １８０ ４３
１９ 前郭县 １１９ ２９８ ５９５ １４９
２０ 长岭县 １３４ ３３４ ６７０ １６７
２１ 扶余市 １３５ ３３８ ６７５ １６９
２２ 梅河口市 ５６ １４２ ２８０ ７１

注：２０２１年秸秆还田任务按保护性耕作分配任务落实，增施有机肥＋深翻还田按年均任务
落实。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深翻还田按年均任务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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